红塔区“三公”经费及转移支付、
债务管理、空表等情况说明


一、“三公”经费说明
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，“三公”经费包括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。
2019年红塔区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控制数1776.07万元，2020年，红塔区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控制数1774.91万元，比上年减少1.16万元。具体增减变化原因: 
[bookmark: _GoBack]2019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数为1262万元，2020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数为1037.92万元，比上年减少224.08万元，降低17.8%，原因为公车改革后，单位车辆核减，同时继续压缩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；2019年公务用车购置预算数为0万元，2020年公务用车购置预算数为230万元，比上年增加230万元，原因为2020年根据工作需要新增执法执勤用车、检测用车等车辆购置费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本年预算控制数整体比上年增加5.92万元，上升0.5%；2019年公务接待费预算数为514.07万元，2020年公务接待费预算数为506.99万元，公务接待费本年预算控制数比上年减少7.08万元，降低1.4%，原因为继续压缩公务接待开支，认真贯彻国家厉行节约方针政策；2020年按实际工作需要，未安排因公出国（境）费，且与上年相比无增减变化。
2、 转移支付情况说明
红塔区 2019 年转移性收入情况：上级补助收入126653万元，其中：返还性收入18585万元；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80194万元；上级专项补助收入27874万元。
使用情况：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和返还性收入主要用于人员供养支出、部门（单位）和乡街道正常运转支出、民生支出。专项转移支付补助收入根据上级下达专项用途安排支出。
3、 债务管理情况说明
2019年，市政府核定红塔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43.45亿元，截止2019年末，红塔区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37.55亿元，较2014年12月债务余额减少5.99亿元。
区政府认真落实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办法，着力抓好债务风险防范和化解工作，发挥“政府性债务管理委员会”对债务管理的领导作用，制定《红塔区防范化解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实施方案》、《红塔区2019年防范化解政府债务和隐性债务风险工作方案》，从制度层面规范债务管理，更好的推动全区债务风险防范和化解工作。
4、 绩效管理说明
从2017年起，红塔区各部门在编制年初预算及中期财政规划时，同步编制项目绩效目标，2019年印发《红塔区区级财政支出预算绩效评价操作规程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，试行《红塔区区级专项资金项目库入库编审要求》，从制度建设上推动绩效管理工作，实现绩效目标与部门预算同步编审，在预算编制环节要求全面申报项目绩效目标，把绩效评价目标结果作为财政资金安排和政府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。
5、 空表说明
红塔区2020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资金，按要求列出空表公开，特此说明。

